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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國有耕地申請農糧作物產銷履歷驗證之土地合法使用疑
義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內政部109年8月4日台內地字第1090128891號函辦理。
二、依產銷履歷驗證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，農產品經營業

者向驗證機構申請驗證須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足以確認驗證
申請者之身分及申請範圍證明文件，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機
構應檢視驗證申請書之內容及所附文件完備，始受理申請，
並應審查所附文件是否符合產銷作業基準及相關法規要求，
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有關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：「承租人應
自任耕作，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使用。」經
內政部109年8月4日台內地字第1090128891號函釋(如附件)，
該規定係參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等規定，明
定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禁止轉租，另參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
第2841號判例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該條文所
稱「承租人應自任耕作」者，應包括其家屬在內。

四、農糧作物產銷履歷驗證申請人若為國有耕地承租人之直系血
親或配偶，並為共同生活戶且同戶滿三個月以上者，經驗證
機構稽核員現場稽核確認有同戶耕作之事實，得申請農糧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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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產銷履歷驗證，後續辦理追蹤評鑑時，亦須確認相關條件
狀態。

五、農糧作物產銷履歷驗證申請人應於初次驗證申請及每年追蹤
評鑑時，提供驗證機構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。

六、驗證機構應依前開說明四及說明五，確認農糧作物產銷履歷
驗證申請人符合下列資格，方可受理申請：

(一)農糧作物產銷履歷驗證申請人確為國有耕地承租人之直系
血親或配偶。

(二)農糧作物產銷履歷驗證申請人與國有耕地承租人確為共同
生活戶且同戶滿三個月以上。

(三)初次驗證申請之生產紀錄確為農糧作物產銷履歷驗證申請
人所施作並據實填寫。

七、驗證機構於初次驗證現場稽核階段，應指派稽核員確認有同
戶耕作之事實，並於每年辦理追蹤評鑑時，確認農糧作物產
銷履歷驗證申請人與國有耕地承租人共同生活戶之狀態未中
斷，且生產紀錄皆由農糧作物產銷履歷驗證申請人所施作並
據實填寫。

正本：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驗證有限
公司、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采園生態驗證有限公司、國立中興大學農
產品驗證中心、成大智研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
公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、安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
司、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

副本：本會企劃處、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、本會農糧署
抄本：本會農糧署（企劃組、農業資材組）

裝

訂

線

第2頁  共2頁


